
花蓮縣113年度第1次老人福利推動小組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13年9月9日(星期一) 上午9時整  

貳、地點：本府大簡報室  

參、主席：徐主任委員榛蔚                         紀錄：鄭茗琦 

肆、出席者：如簽到簿  

伍、歷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無 

陸、業務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一、 主席： 

(一) 請說明緊急救援服務，門諾基金會及新光保全各是執行哪些服務項

目？ 

(二) 緊急救援服務與智慧觀測服務異同之處為何？ 

(三) 請說明獨居老人之認定為何？ 

(四) 針對門諾基金會及新光保全服務內容請說明。 

(五) 關於老人獨立倡導部份請針對服務內容及倡導內容進行說明。 

(六) 關於老人公費安置的部分，兩個月核銷一次已行之有年，請說明無

法如期完成核銷有哪些機構？ 

(七) 簡報第 9頁，老人機構使用率未達 9成之原因分析？ 

(八) 簡報第 11頁，降低照護機構住民到醫療院所就醫部分目前有 18個

機構合作辦理，請補充 18家合作機構名冊。另，若未被媒合到合作

之機構，是否請衛生局協助？ 



(九) 針對簡報第 17頁所載之「補助人次」，請釐清是否為補助人數？下

次會議請增列獨居老人數、一般戶、中低收入戶等統計 

(十) 中低收入戶補助裝設假牙服務與原民處是否有共同合作之平台？本

縣有哪鄉鎮為無牙醫鄉鎮？是否協請牙醫師公會辦理？針對無牙醫

之鄉鎮有何因應措施？目前經費預算是否符合供需? 

二、 蕭委員心怡： 

(一) 針對緊急救援服務部分，新光保全與門諾基金會之執行率差異說明。

長者又如何選擇服務？ 

(二) 獨老比例較高之鄉鎮為萬榮鄉與卓溪鄉，故針對獨老比例高之鄉鎮，

又如何執行該服務？ 

(三) 防治宣導部分，建議加入男女比例之分析，以利未來成果呈現。 

三、 李委麗香員： 

(一) 請問獨居老人定義為何？ 

(二) 針對緊急救援服務及長者照顧智慧觀測服務部份是否可提供聯繫窗口

已轉介服務。  

四、 石委員明英：針對簡報第十六頁表格部份，建議比較之數字負數有加入減

號(-)，建議正數也加入加號(+) 

社會處行政科回應：後續報告將依委員建議呈現數字 

警察局回復： 

防制詐騙宣導部分，採取分齡分眾方式進行宣導，除了社福單位外，老人



機構或社福團體等，則以多元、活潑的方式進行宣導，另同步銀行端則進

行阻詐宣導。 

社會處福利科黃科長玉絮回應： 

(一) 門諾基金會緊急守護連線是透過在長者家中安裝一台「安心機」，同

時配發給長輩「隨身鈕」，當發生緊急危難情況時，可藉由按下隨身

鈕撥通專線，通知守護連線服務中心 24小時之值班人員。 

(二) 新光保全的部分則是穿戴式二代機，長者出門的時候可以配戴，若發

生跌倒等意外，可透過機器探測長者跌倒的部分。我們這次的 0403

地震亦透過各承作緊急連線單位找尋並關心縣內獨居老人。 

(三) 長者智慧觀測服務部份則是透過 wifi感應器，分別放置於長者常使

用之空間，如有發生緊急狀況或長時間無偵測到活動或在浴廁時間過

長的異常警示可直接按下按鈕並能獲得社區的立即性協助。 

(四) 有關獨居老人定義，依據老人福利法第 14條規範如下： 

1. 65歲以上獨自居住之老人。（獨居老人） 

2. 65歲以上夫妻同住之老人。（雙老共住） 

3. 同住者無照顧能力之老人。（失依獨居） 

4. 失能、身障、有走失之虞之老人。（高風險情形） 

5. 家庭關係緊張、衝突、疏離之老人。（高風險情形） 

6. 其他經主辦單位評估及轉介之高風險個案。（高風險情形） 

(五) 緊急救援服務及長者照顧智慧觀測服務之聯繫窗口及服務相關資訊於



會後提供與委員(附件一)。若發現社區長者有服務需求，可洽各鄉鎮

市公所及本府社會處、服務單位進行申請。 

(六) 新光保全緊急救援服務為新開發單位，故與門諾基金會服務量有明顯

落差，但已達中央預期效益，後續將會持續推廣該服務項目。 

(七) 針對獨老比例高之鄉鎮，萬榮鄉及卓溪鄉使用緊急救援服務量相對

低，本府將持續推廣以提升長者居住安全。 

(八) 獨立倡導服務對象以機構安置長者為主，期透過倡導人了解長者照顧

需求並與機構合作更了解長者生活、提供關懷及陪伴。又針對倡議人

之培訓則是針對老人福利法及老人權益等課程主題，目前已培訓 28

名倡議人，服務型態以每月至少一次訪視，提供陪伴與關懷服務居多

並針對長者提出需求與機構協調等，目前服務 103位長者。 

(九) 低收入戶老人補助裝置假牙，經查本縣秀林鄉、卓溪鄉、萬榮鄉、瑞

穗鄉無牙醫診所，又秀林鄉衛生所於 112年與牙醫師公會合作進行定

點服務，而另三鄉無牙醫診所地區，後續將與衛生局及牙醫師公會合

作進行駐點服務。與原民處假牙補助原住民者，本處定期進行勾稽並

針對身分重複之長者，透過原民處轉介中低收入戶長者至本處提供補

助。歷年服務供需平衡，執行率皆達 9成以上 

(十) 減少照護機構住民外出就醫方案，目前與轄內 6家醫療院所合作，下

次會議將合作名冊呈現。(附件二) 

(十一) 補充說明：老人公費安置每 2個月核銷請款 1次，機構因核銷經費



計算誤植，修正後重新報送。另更正 1-6月執行情形：分配數 3,036

萬 6,000元、執行數 2,803萬 7,168元，執行率為 92%。 

社會處福利科回應：轄內老人福利機構未使用率 20%原因分析(機構列冊於

P11)，東區老人之家辦理服務類型轉換故未再收容住民；長榮長照中心、祥安

養護中心則為保持照顧品質因素；而吉豐老人養護所因地點位於吳全公墓旁，

長者或家屬忌諱。 

衛生局回應：針對無牙醫鄉鎮部分，富里及卓溪鄉由富里衛生所主任提供服

務，又花蓮縣衛生局於幾年前與牙醫公會辦理牙醫巡檢分站服務，目前本轄 13

鄉鎮皆有牙醫巡迴醫療提供長者鑑定補助裝置假牙。 

⚫ 主席裁示： 

(一) 針對老人獨立倡導部分，請業務單位拍攝短影片進行宣導與推廣 

(二) 針對緊急救援服務(門諾基金會、新光保全、長者智慧觀測)三項服務，請

業務單位彙整服務項目、服務對象、服務樣態後，至社區關懷據點進行

宣導。 

⚫ 陳執行秘書回應： 

(一) 緊急救援服務宣導可納入民政處基層座談會宣導。 

(二) 減少照護機構住民至醫療機構就醫方案之合作醫院未來請列冊於會議資料

中。 

五、 李委員麗香：志願服務之志工保險因志工年齡太大而遭保險公司拒保，該

如何處理？ 



社會處行政科回應：針對高齡志工部分，本府仍建議志工加入志工隊或是協

會自組志工隊，以利投保相關保險，後續由督導加強輔導並了解執行困難原

因。 

六、 蕭委員心怡： 

(一) 簡報第 23頁，社區關懷據點經費執行率僅有 18.41%之原因？ 

(二) 簡報第 26頁，代間志工跨世代間橋樑提供哪些服務？表格內容呈現為

預計受益人次，是否尚未執行？ 

(三) 針對館舍文康活動所提供之課程相當熱門，仍有些館舍執行率較低的

原因為何？ 

社會處行政科回應： 

(一) 社區關懷據點經費執行率為 1-3月之成果，第二季執行率已達 46.7%。 

(二) 志願服務之經費包含教育訓練等未列於報告中；而代間執行內容多以

祖孫跨代活動以推廣志願服務及世代融合。 

(三) 館舍文康活動執行情形，各館舍依據長者喜好而有不同之系列課程安

排，慶豐老人館執行率較低原因為講師費為每季進行核銷。 

七、 蕭委員心怡： 

(一) 因為高齡長者經常在工作場所上真的會遇到受歧視的情況，是否有規

劃針對雇主辦理研討會，使高齡者免於受歧視或減少受歧視？ 

(二) 世代交流合作倡議活動，主題命名緣由及如何世代交流？ 

社會處勞資科回應： 



(一) 世代交流部分主要針對職場高齡者與同事間年齡差距而出現害怕及恐

懼的狀況，期待透過課程讓高齡者在職場前心理準備以及心態上調

整，故命名為世代交流。 

(二) 高齡者遭受企業歧視部分，每年皆會辦理相關講座及倡議活動，然參

與率偏低。這類主題勞動部同步積極推動。 

八、 石委員明英：簡報部分第 29頁上方圓形圖，建議中央放入「延緩老化」，

課程類型以箭頭方式指向中央來做呈現。 

九、 蕭委員心怡：想了解一下世代活動主要是跟自己的孫子，還是跟非血親之

青年為主要互動？ 

教育處回應：祖父母節活動主要以血緣關係為主，學校可能會邀請長者進入校

園，然後有規劃一系列的活動，然後做祖孫之間的互動，另外有沒有血緣之間

的昔日教育比方說與本縣的豐濱樂齡學習中心，他們邀請長者，在技能課程方

面邀請長者，在技能課程方面請長者運用他們的一比方說編織的技藝，教導國

家中生如何編織，那促進代間之間的交流。 

十、 陳執行秘書加富：針對教育處補充報告部分，填報資料來源為何？另針對

業務報告內容多與各局處之業務相關，建議與各局處合作辦理以提升績

效。 

教育處回應：補充資料係以本處考核指標之表格呈現，主責仍以本處承辦，後

續再行討論是否有機會與各局處合作辦理相關業務以提升績效。 

十一、 主席： 



(一) 社區營養推廣中心年度預算多少？113年輔導長者據點共餐據點 87

處，是否有推出營養包或是個人化營養諮詢之服務？營養篩檢如何進

行篩檢？健康飲食輔導團是否配搭實施？建議明年度規劃培力之據點

與今年的點錯開，並分年完成指標。 

(二) 失智友善天使招募 1,119人是否有建立人力資料庫，以提供各鄉鎮或

是健康站、文健站、據點運用？ 

衛生局回應： 

(一) 健康飲食輔導團與營養篩檢服務等皆為併行服務，本局使用國際營養篩

檢表，長者可至衛生所或是透過行動條碼自行篩檢，針對篩檢分數小於 8

分之長者，轉介至本局營養中心或是各醫療院所營養門診等服務，目前

本轄設有三處營養中心(瑞穗、鳳林、花蓮)。 

(二) 失智友善天使人力資料以提供予各鄉鎮公所及獨老志工。 

十二、 蕭委員心怡：就資料顯示異常以行動及視力為高，而營養異常僅有

2.5%，是否與營養推廣成效有關連性？ 

衛生局回應：營養異常比率與全國比率差異不大，而衛生局會針對 2.5%異常之

長者進行複評，營養不良比例約 10%左右，而針對這類型的長者本局會提供長

者個別化服務。 

柒、提案討論：無 

捌、臨時動議： 

案由一：有關本縣辦理「因應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部分工作執行策略及具



體措施，權責單位未明，提請討論。 

說明： 

1. 經花蓮縣老人福利推動小組 112年第 2次會議決議，將「因應超高齡社

會對策方案」執行情形併入本委員會辦理。 

2. 本案工作項目涉及之局處廣泛且大量，經彙整各局處 112年成果報告，

仍有部分具體措施及工作內容未呈現，為使方案順利推展，故針對未呈

現工作內容部分及權責單位執行提請討論，並請本會委員給予建議，以

利各相關單位落實本縣超高齡社會相關措施執行。 

3. 本案擬於今年底，請本府相關單位依方案之預期效益，表列執行策略及

工作內容格式，提供分年執行目標及達成效益成果。 

社會處福利科補充說明: 

討論題項： 

⚫ 1-3提升高齡者對健康、醫療及照顧安排的自主選擇： 

⚫ 1-3-4鼓勵研發高齡者健康美食： 

一、輔導飯店、餐廳、高齡者共餐據點等，提供高齡友善飲食。 

二、提供全國村/里高齡者團體營養教育。 

三、研發高齡友善飲食菜單。 

⚫ 1-12營造在地共生社區（會）： 

⚫ 1-12-4在地照顧人力的整合與發展： 

        一、研訂實習指導員培訓機制，並辦理訓練。 



決議：  

(一) 1-3-4鼓勵研發高齡者健康美食，請衛生局釐清何謂高齡友善飲食，並請

衛生局及農業處合作辦理。 

(二) 1-12-4研訂實習指導員培訓機制及教育訓練，由衛生局主責並與社會處

合作辦理增能培力課程。 

(三) 請業務單位了解各縣市針對照服員繼續教育權責歸屬哪些單位。 

(四) 請各局處配合辦理「因應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填報，並擇日辦理討論

會議以說明填報方式及指標。 

玖、散會：中午12時20分。 

  



花蓮縣長期照顧緊急救援連線服務申請窗口 

服務機構 聯繫電話 

財團法人門諾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03-8338009 

新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花蓮縣政府社會處03-8227171分

機382或383 

 

  

附件一 



減少照護機構住民至醫療機構就醫方案 

序號 照護機構名稱 簽約醫療機構名稱 

1 花蓮縣私立長春養護之家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

濟醫院 

2 花蓮縣私立祥雲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長期照護型)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

濟醫院 

3 花蓮縣私立祥安養護中心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

濟醫院 

4 花蓮縣私立長生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

濟醫院 

5 花蓮縣私立崇恩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

濟醫院 

6 花蓮縣私立富康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

濟醫院 

7 花蓮縣私立全民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

濟醫院 

8 財團法人花蓮縣私立博愛居安廬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國軍花蓮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

服務處 

9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花蓮教區附設花蓮縣私立聲遠老人養護之家 
國軍花蓮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

服務處 

10 花蓮縣私立惠馨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

人門諾醫院 

11 衛生福利部東區老人之家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12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伯特利會總會附設花蓮縣私立長榮老人長

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13 花蓮縣私立光復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 

14 花蓮縣私立愛愛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15 花蓮縣私立玉里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16 花蓮縣私立長青老人養護中心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17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花蓮榮譽國民之家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花

蓮榮譽國民之家醫務所 

18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花蓮教區附設花蓮縣私立安德啟智中心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附件二 



19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花蓮教區附設花蓮縣私立安德怡峰園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20 財團法人花蓮縣私立吉豐老人養護所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

人門諾醫院 

21 花蓮縣私立康樂心居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國軍花蓮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

服務 

  

  



 


